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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體育發展往往著重在主要發展項目，如棒球、籃球、羽球、跆拳道……等，意即能讓

我國在運動賽事中獲獎的項目為重點栽培，然而有許多潛力項目卻因為受訓人數少或者經

費補助不足，如：撞球選手、田徑代表等，導致國家的體育競爭力下滑或是人才外移。 

二、林姓空氣靶女國手在國內欲參與全國運動會，卻因參與人數不到規定之下限而無法參事，

協辦的高雄市政府發言：此與各縣市政府有關，參賽者是透過地方政府或是學校宣傳得知

比賽訊息，由此看出地方與地方對於體育賽事的態度，每年中央補助給地方發展運動的經

費雖不多，然而我們希望全體一起動起來，讓臺灣的體育邁向更好的發展。 

三、世界 12 強棒球賽，我國選手一天 200 元零用金引起一陣譁然，體育署與棒協應該徹底檢討

教育部的經費是否該有新的分配思維，否則台灣的體育發展堪慮。 

（二十八）本院李委員慶華，鑒於智慧手機應用程式（APP）中之行動通

訊軟體 LINE 常有付費貼圖、代幣消失卻無法返還等衍生之消

費糾紛，並且消費者常有無故被鎖定帳號並停權致無法使用

LINE 等情事發生，然而 LINE 並未提供實體客服及電話，且

訂下許多對消費者不利之條款，致使民眾權益受損，特向行

政院提出書面質詢。 
 

說明： 

一、LINE 在台灣的用戶達 1,700 萬，全球排名第三，僅次於日本及泰國，使用者密度是全球第

一，但是所引發的問題不少，目前已知常有付費貼圖及代幣消失卻無法返還等衍生之消費

糾紛，所牽涉到相關電子支付之問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該深入了解並加以規範。 

二、另外 LINE 用戶目前常見的消費糾紛之一就是無故被鎖定帳號、停權導致無法使用，經查目

前手機 APP 程式管理分為「手機內建 APP」與「消費者自行下載 APP」兩類型，然而此二

類型之管理卻分屬 NCC 與經濟部等兩個不同的機關，若事權發生爭議，勢必增加處理時間

，故有統一管理、事權專一之必要。 

三、再者，LINE 的定型化契約載明「以日文為準，其準據法為日本法律」，此條款代表著若消

費者與 LINE 公司有任何法律紛爭，其準據法為日本法律，而非台灣法律，若消費者對該公

司提起訴訟，還必須跨海至東京提起訴訟。另外，LINE 單方面認為「有必要時，能在不事

先通知用戶的情形下隨時變更條款」，故其定型化契約不僅不尊重我國消費者，並且有違

反我國法律之虞。 

四、鑒於目前 LINE 相關消費糾紛日益增加，類似 LINE 此類的跨國公司 APP 不斷推陳出新，以

後相關問題與糾紛只會多不會少，行政院應要求消保會、金管會、經濟部等各單位積極主

動處理，並且建立專責單位來統一管理，以保護民眾權益。 


